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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

六十二条规定，故意销毁会计账簿，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可见销毁会计账

簿后果之严重。其实，销毁账簿在古

代也是重罪一桩，因重修岳阳楼而千

古留名的滕子京，就是因为销毁账簿

而被贬谪。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开篇写道：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

明年，……乃重修岳阳楼。”可以说，

当年若没有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

修楼，便没有范仲淹作赋，名楼名篇都

将无存。“谪守”说明滕子京是被贬到

这里，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

庆历三年（1043年），陕西四路都

总管郑戬向朝廷检举渭州知州张亢、

庆州知州滕子京贪污公款。随后，监

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之前做泾州知

州时，“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

不明，必是侵欺入己”（《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一百四十六）。宋仁宗派太常

博士燕度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二人

确实挪用公款，但并未“侵欺入己”，

没有中饱私囊。

从张亢、滕子京二人的为人来

看，都不是贪腐之辈，但确实都花钱

大手大脚，前者“好施轻财”（《宋

史·张亢传》），后者“好施与，及

卒，无余财”（《宋史·滕宗谅传》）。

那么，二人把这些公款花在哪里了

呢？前者借钱买物，后者用于犒赏军

队和安抚当地羌人，还有一部分用于

馈赠亲友、交游士人。

这时，范仲淹站出来替两名老部下

辩护，说二人守边（宋夏边境）有功，

且确实只是挪用没有贪污，恳请皇帝不

要因小过重责大臣。宋仁宗听从范仲淹

之言，对张亢、滕子京都从轻发落。

张亢将公款挪作他用，且事发前

全部交回，被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

辖。滕子京则被降一级官阶，保留天

章阁待制的荣衔，贬知虢州。

御史们不干了，认为对滕子京处

罚太轻，但不是因为他挪用公款。实

际上，滕子京查实挪用的公款只有三

千贯，其余的都是泾州诸军请用的钱

数物料。御史要求重罚滕子京，是因

为他有一项要命的行为——销毁账簿。

《宋史·滕宗谅传》记载，他“恐

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燕度

在调查中也发现，滕子京在庆州账簿

健全，但“毁却泾州前任公用历”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

六）。也就是说，滕子京怕牵连别人，

将公款账簿一把火给烧了。

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今滕宗谅

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

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

宗谅则不然，事既发，乃将所支文历，

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朝廷，非亢

之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

十六）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王拱辰认

为，滕子京销毁账簿、对抗检查，其行

为之恶劣远非张亢能比。

王拱辰反对范仲淹主导的“庆历

新政”，抓住滕子京的小辫子不放以打

击范仲淹。最终，宋仁宗采纳了王拱

辰的意见，将滕子京贬到当时的蛮荒

之地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滕子京因销毁账簿被贬谪，要是

在今天，他可能就得坐牢了。

（文章摘自《中国税务报》，作者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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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账簿 滕子京被贬巴陵郡

江隐龙

关于丹书铁券，最著名的莫过于

《水浒传》中关于柴进的故事。梁山好

汉大多为贩夫走卒、江湖匪类，柴进的

出身在这群人中显得尤为尊贵。《水浒

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用了一阙 《西江

月》描述：“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

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

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

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柴进曾自述“家间祖上有陈桥让

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

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

搜”。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柴进为

后周世宗柴宗训后裔，故宋太祖赵匡

胤赐其丹书铁券，这与历史上发生于

显德七年 （960年） 的陈桥兵变相合。

这一年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柴宗

训不得不“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将

帝位禅让于赵匡胤——将柴进称为

“先朝凤子龙孙”，倒也非夸张之辞。

那么问题来了：丹书铁券究竟是

何方宝器，居然能让柴进有胆与当朝

权臣争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柴进

此人，而柴进也的确有丹书铁券，那

是否还会落得个落草为寇的下场？

“丹书铁券”是一个统称，历代

的叫法不一。两汉分别称为“丹书铁

契”和“丹书铁券”，“契”与“券”

相通，“丹书”则是指铁券上的誓词用

丹砂书写。之后的 《资治通鉴》《隋

书》《辽史》中分别有“银券”“金书

铁券”“金券”之称，是源于书写材料

不同所致。《明史》因铁券可世代相传

又称之为世券，其实与丹书铁券本为

一物，仅仅是命名角度不同罢了。

论及丹书铁券的诞生，就不得不

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

朝之前本无丹书铁券，据《汉书·高帝

纪》 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

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

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

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而“剖符作誓，丹书铁

契”的内容，则是“使黄河如带，泰

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17个

字——正是这17个字，缔造了中国历

史上最古老的丹书铁券。

刘邦借丹书铁券“班爵割地，与

下分功”，而功臣也因被授丹书铁券得

以享受“生则宠以殊礼，死则畴其爵

邑”的福利。由此可见，丹书铁券在

其诞生之初的确具备帝王与臣子之间

的“契约”之意。

汉初的丹书铁券，更近于荣誉而

无法外之权更非免死承诺。持券功臣

不乏获罪之人，如萧何便因“强贱买

民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险遭

不测。功臣本人已然如此，功臣之后

则更无免罪特权。持券功臣周勃封绛

侯，后其子周胜之嗣因杀人获罪而身

死国绝；后次子周亚夫封为条侯，续

绛侯后，且其本身又是平定七王之乱

的元勋，最后依然被逼得绝食而死。

刘邦之后，两汉帝王未再赐铁券

于大臣。东晋以降，丹书铁券再次出

现。大兴四年 （321年），东晋元帝司

马睿在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监平

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等职

时，赐其“丹书铁券，承制海东”。这

里的丹书铁券与汉初诸功臣所受的丹

书铁券完全不同，更与免罚免死无关。

然而，在南北朝时期，情形悄然发生

了变化。南北朝各势力分疆裂土的同时，

汉晋数百年几近绝迹的丹书铁券突然大量

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了后人眼中的“免死

金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兴礼乐，变

华风”之后，北魏一度“赏赐无度，盈积

私家，金书铁券，不死之诏频以许人”。

这一风气明显延续到了后继王国，西魏时

期大将李穆冒死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

余“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此处丹书

铁券作为“免死金牌”，已然实至名归。

在南北朝不足200年的历史中，丹

书铁券获得了极大的“延展性”。一方

面，作为“免死金牌”的丹书铁券终于

出现，另一方面，丹书铁券在政治军事

活动中的作用被极大拓展，这一切成为

后世丹书铁券的“底色”，最终使这一器

物在民间文化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隋末越王杨侗称帝，段达、王世

充等七人因拥立之功“委以机务，为

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

达等为‘七贵’”。此时的丹书铁券被

称为“金书铁券”，得益于冶金技术不

断发展，铁券上的誓文已能够用金银

填嵌。《隋书》中未明言“七贵”的金

书铁券是否有免死之权，但“七贵”

无一例外均不得善终——这也不能怪

铁券，而是乱世之中弄权者很难全身

而退，这非一枚金书铁券所能改变。

隋唐易代后中国再次迎来大一统，

唐高祖李渊如刘邦一样开始论功行赏，

其在颁布的《褒勋臣诏》这道诏书中明

确了诸勋臣“恕一死”

的法外之权。虽然其中

未提及丹书铁券，但在

《唐大诏令集》中，这

一道诏书被归入“功

臣·铁券”篇，可知当

时虽无其名而已有其

实。

现存最古老的一

枚丹书铁券实物，是

在唐末的悠悠乱世中

诞 生 的 。 乾 宁 二 年

（895年），义胜军节度

使董昌于越州称帝，

建大越罗平国，董昌

部将钱镠不肯相附，

奉唐昭宗李晔之命平

叛并取得胜利。董昌

平定后，李晔大喜过

望，拜钱镠为镇海、

镇东两镇节度使，加

检校太尉、中书令，

并赐丹书铁券。

历朝丹书铁券能留存于后世者寥

寥，而这一份“钱镠铁券”居然历经千

余年而得以传世。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

明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

此丹书铁券不仅能免九次死，有普通的

违法之举时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这

样的“免死金牌”确实是续命宝器了。

有宋一朝，朝廷对丹书铁券基本持

保留甚至反感态度。北宋祥符年间，王

沂公出使契丹，契丹客伴使耶律祥吹嘘

其铁券，王沂公便回敬道：“铁券，盖

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

耳，何以辄及亲贤？”没有赏赐的东西

就给一个，这完全是糊弄人的玩意儿！

在宋朝，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僚政治

形态全面取代门阀士族政治形态，中央

集权进一步加强，丹书铁券的式微正是

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辽金之后，元朝并无丹书铁券制

度，仅成吉思汗曾“赐誓券、黄金

印”于木华黎，以助其经略中原。有

元一朝，倒是有一“答剌罕”的封号

享受“九罪弗罚”的特权并可世袭，

与丹书铁券功用相似。

元朝虽无丹书铁券，但元朝之后

情形再次逆转。《明通鉴》载：洪武元

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剖符

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

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

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至洪武三年

（1370年）“大告武成，论功行赏，公

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铁券丹

书，誓诸白水，河带山砺，爰及苗

裔”，丹书铁券由此迎来了最为辉煌的

时代。比之于唐朝铁券、元朝铁券，

明朝铁券在质地、券文内容等方面均

有变化。尤为不同的是，唐朝铁券为

单券，明朝铁券则与金朝相仿分为二

通，一付给受赐人，一付置于内务府。

那么，明朝的丹书铁券，是否有

“免死”功效？当然有，不过相对于唐朝

动辄“恕十死”的做法，明朝铁券的规

定相对保守。如大将军徐达在明初号称

战功第一，被封魏国公，然依其铁券，

徐达只能免死三次，其子免死二次。又

如丞相、太师、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

长，依其铁券亦仅“免二死，子免一

死”。自明英宗始，宦官干政日渐增多，

丹书铁券的颁赐又渐渐抹上强权色彩。

终明一朝，丹书铁券可谓有“免死金

牌”之名，却无“免死金牌”之实了。

丹书铁券在历朝更迭中几经起伏，

最终被岁月打上了“免死金牌”的烙

印。《水浒传》中借丹书铁券烘托柴进

的身世或系虚构，但大抵符合历史逻

辑。不过从历史看，丹书铁券往往徒有

虚名，立足这一视角，柴进持券却仍被

逼上梁山的情节，更多了一分真实。

（文章摘自《检察日报》）

唐昭宗赐给钱镠的丹书铁券


